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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超过提示付款期的
银行承兑汇票

持票人如何实现票据权利
田希永  王洪英

近年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信用工具，在商品购销

中使用越来越受到企业和单位的欢迎。但作为银行承兑

汇票持票人的企业和单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法定的

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以致有的承兑银行想方设法拒

绝承兑，给票据的持票人带来不应有的损害，那么，当发

生这种情况时，持票人应如何实现票据权利呢？

1.持票人要立即与开户银行联系，取得开户银行

的理解和帮助。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 88

条规定：“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的，持票人

开户银行不予受理。”因此持票人要及时与开户银行

沟通，出具延误理由说明，争取开户银行受理请求承兑

银行付款业务。
2.通过开户银行办理委托收款方式（要附带有关

的说明理由），请求承兑银行付款。《票据法》第 53 条规

定：“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在作出说明

后，承兑人或付款人仍应当继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

任。”如果发生拒付，承兑银行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持

票人可以此取得再次行使票据权利的依据。
3.对承兑银行出具的拒绝承兑理由书或证明，要

在认真加以研究后，提出反驳的依据和正常的权利要

求，继续通过委托收款的方式，请求承兑银行履行付款

义务。有的承兑银行往往以银行承兑汇票超出付款期

限为由拒绝付款，其依据是《支付结算办法》第 87 条规

定：“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定日

付款的汇票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计算。”这种理由依

据是不对的，这里规定的付款期限，指的是汇票期限，

即汇票的出票日至汇票的到期日的期限，在持票人未

实现票据权利时承兑银行应继续承担付款责任，而不

应将此列为拒绝承兑的理由。也就是说承兑银行作为

汇票的主债务人，所负的责任为绝对责任，即使持票人

未在法定期限内提示付款，承兑人仍应承担付款责任。
4.如果票据权利仍未得到实现，持票人可找当地

人民银行，委托其予以仲裁，协调解决。如果仍不能解

决，再向其所在地的上一级人民银行申诉，要求承兑银

行付款。《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 33 条规定：票据的付

款人对见票即付或到期的票据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的，

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压票、拖延支付期间内每日票据

金额 0.7%o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

记过、撤职或开除的处分。
5.通过以上方法仍不能实现票据权利的，可向司

法部门对承兑银行提起法律诉讼。请求支付被拒绝付

款的汇票金额、汇票金额自汇票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

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

息及取得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作者单位 ：河北省玉 田 县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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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国家税务总局加大对偷税的处罚力度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税务稽查局长会议上，国

家税务总局要求各级税务部门在罚款问题上建立

一个制度。对于偷税，原则上要处一倍以上的罚款。
特殊情况只能处一倍以下罚款的，要报经上一级税

务机关批准。同时要依法加收滞纳金。对情节严重、

具有犯罪嫌疑的案件，除补税、加收滞纳金、罚款外，

还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要采取税收保全和强

制执行措施，该扣缴税款的要扣缴税款，该查封财产

的要查封，该拍卖的要拍卖，该提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的要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决不手软。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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